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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废旧涉密载体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根据中央保密委员会下发的《关于加强涉密载体保密管理

杜绝涉密文件资料流失的通知》（中保委发[2007]4 号），最近，

市保密局对全市废品收购站点开展了涉密载体销密工作专项

检查，发现一些单位和部门未经任何处理，将涉及国家秘密或

内部工作秘密的废旧文件资料出售给废品收购站，若流向社会

被不法分子利用或转载到互联网等大众媒体，将给国家的安全

和利益造成严重损害。为杜绝此类问题发生，切实做好废旧涉

密载体销毁工作，确保我院不发生失泄密事件，按照市委办公

室关于对废旧涉密载体实行集中销毁的通知要求和上级的有

关规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各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和省、市委关于涉密载体

管理的规定，高度重视和加强废旧涉密载体管理和销毁工作，

对制发的文件、领导讲话、图表、内部资料、统计资料、重要

票据、内部书刊杂志等，要妥善保管，定期清理归档。对已不

具备归档和存查价值的文件资料，经鉴别并经单位主管领导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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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后，由各有关部门与学院办公室联系集中处理，严禁将各类

废旧涉密载体作为废品出售给废品收购站点或个人。 

二、对标有密级的各类涉密载体，管理人员要及时登记清

点，按照密级文件存放的有关规定分类保存，应回收的密级公

文按照时限要求及时送回，由原发文机关处理。 

三、要严格执行有关保密规定，认真履行涉密载体销毁手

续。各部门销毁涉密载体，要填写《密级公文销毁登记表》，

加盖部门印章，并报学院办公室，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联系济宁

市涉密载体销毁中心统一进行。 

四、学院保密委将加强各部门特别是重点要害部门、部位

保密工作的监督检查，如发现违反保密规定，擅自处理废旧涉

密载体并造成泄密后果的，将追究单位主管领导和当事人的责

任。 

 

附：1.密级公文销毁登记表 

    2．《需要集中销毁的公文范围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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